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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信”全省首创

线索随时举报
“瓯海公安向你转账1000元！”6月10日上午，瓯海区王

先生的支付宝跳出提示信息。他没料到，自己的随手一拍，
竟收到了公安局的红包奖励。

原来，王先生最近在瓯海警方的“鸡毛信”APP举报了群
租房内一名带刀邻居。当晚，派出所民警就上门盘查，并带
走了这名盗窃逃犯。

“通过‘鸡毛信’平台，我们呼吁更多群众参与到平安建
设中来！”瓯海区委常委、公安局长黄伟军表示，瓯海公安希
望用现代版的“鸡毛信”鼓励群众向警方举报线索，进一步密
切警民互动。

和传统的举报方式相比，“鸡毛信”APP更加方便灵活，
只要下载后打开软件，随手一传文字、语音、视频，就能向警
方传递线索。大到命案要案、放火、“两抢”等犯罪线索，小到
各类纠纷、安全生产隐患，群众发现都可以举报。

对于积极提供有价值线索信息的，瓯海警方给予经济奖
励，奖金最低100元，最高可达20万。同时，对于提供线索人
员，警方也会严格保密。

据悉，“鸡毛信”是我省警方首个向市民征集案事件线索
的手机APP。目前，平台注册人数已达5000多人，今年上半
年，瓯海警方根据平台线索，破获刑事案件46起，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共134名，平台应用成效显著。

“寄递哥”一举三得

快递全程管控
6月12日，瓯海申通快递员刘丹的手机里，完成了对第

500个客户的快件揽收。
这是瓯海警方推出的一款叫“寄递哥”的

APP。快递员只要在手机内安装，上门收取邮件
时，就可以对快递单和寄件人的二代身份证进行
拍照、扫描，收件过程只要1分钟。信息扫描传输
到管理终端后，快递员手机中不再保存，而是由公
安、邮政等部门全程管理。

以“互联网+”手段突破时空限制，实时监控快
递安全，是瓯海警方结合辖区实际，突破寄递业
管控瓶颈的一条新路，也是便民利民的有益探索。去年
11 月 1 日起，快递实行实名制登记。瓯海警方“寄递哥”
APP 的出现，不仅提升了公安机关对寄递业治安管控能
力，方便了辖区快递企业收发快件，还让群众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便利。4 月 13 日，省委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及时评
估、推广瓯海的“互联网+”寄递业安全管控模式，做到全面覆
盖，早获效益。

目前，“寄递哥”APP已在瓯海2500多名快递员手机上安
装使用，并开始在温州全市快递业逐步推广。

“红袖章”精确导航

“互联网+巡防”智能联动
“金竹村老人亭附近停着一辆三轮摩的，司机正东张西

望，形迹可疑。”6月8日凌晨，高好远正巡逻到南白象街道金
竹村附近，微信群里突然跳出这条派出所“三室合一”的研判
消息。他和3位“红袖章”蹲守在老人亭四周。十分钟后，亭
内果然走出了2名男子，抬着一台电视机。正当他们准备把
电视机搬上“摩的”，巡逻人员箭步上前将3人牢牢控制，扭送
到了派出所。后经民警调查，3人涉嫌盗窃。

高好远是金竹村“红袖章”巡逻队队长。今年3月，南白

象街道派出所金竹社区民警将村干部、环卫工人、企业保安、
治安积极分子等110多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红
袖章”队伍，定时、定期、定区域组织开展治安巡逻，高好远成
了平安志愿者中的一员。

志愿者们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力量，联合派出所组建巡逻
微信群，实时接收警方治安警情分析与预警防范建议，并及
时搜集辖区内治安动态，在群内互联互通，实现“互联网+治
安巡逻”的智能打击模式。今年以来，“红袖章”队伍已协助
查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0名，成功追回赃物9次、赃车2辆。

为第一时间掌握社情动态，景山派出所繁荣社区民警则
以“社区互联网+微信微社区”为理念，创建“孙长帅微信工作
室”。目前，社区微信好友已达2000多人，人人争当警方的

“千里眼”“顺风耳”。
今年以来，瓯海警方积极借助社会力量，推进专职巡逻

力量向村居、企业进一步延伸。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群防群
治队伍135支，专职调解员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695起，通过群
众举报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00多人，帮助警方破获各
类案件300多起，有效补充了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建设。

不仅是带上“红袖章”的平安志愿者们，瓯海警方也呼吁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平安建设中来。只要经过举报，公
安机关查破案件或消除安全隐患的，都有奖励；做出突出贡
献的，将授予治安荣誉奖章。

一封“鸡毛信”换来1000元奖金
温州瓯海公安借力“大数据”打造G20安保“互联网+”管控模式

通讯员瓯井轩

今年来，我省公安将G20峰会安保列为压倒一切工作的头等大事。如何在警力资源有
限的前提下实现立体治安防控效益最大化，是各地公安着力突破的治安管控难题。温州瓯
海警方巧借“大数据”优势，大胆向科技借警，通过研发“鸡毛信”“寄递哥”APP等信息平台，
成功打造G20安保“互联网+”管控模式。

法院公告
2016年6月16日

（2016）浙0411民初209号
吴仁武、吴素娟：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分行与被告吴仁武、吴素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411民初2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相应的副本份数，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519号

江雪平、王文珍、俞勤平：本院受理原告邬亦峰诉被
告江雪平、王文珍、俞勤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21民初1519号起诉状
副本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1、被告江雪平、王文珍共同归还借款本金 1000000
元，并支付拖欠利息225000元，合计1225000元；2、被
告俞勤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1545号

谈文杰：本院受理原告陈纪忠与被告谈文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2:4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366号

金水根、唐学梅、曹培清、阳素梅：本院受理的原告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金水根、唐学梅、曹
培清、阳素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115号

湖州盛太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盛玲、盛晓勇、湖州广
盛百货有限公司、巫纪芬、苏金朝、湖州龙喜百货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中支行与
被告湖州盛太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盛玲、盛晓勇、湖州广
盛百货有限公司、巫纪芬、苏金朝、湖州龙喜百货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0650号

蒋伟豪：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利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00650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01044号

郑海挺：本院受理原告吴小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关
于互联网送达裁判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923号

褚炳根：本院受理原告徐毓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798号

陈桂忠：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亚欣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诉被告陈桂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陈桂忠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2281号

刘伟娜、方燕芬：本院受理原告曹旭刚与被告刘伟
娜、方燕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
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369号

汪冰、汪玲、金华市瑞泰废旧物质回收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翁贝诉被告汪冰、汪玲、金华市瑞泰废旧物质
回收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36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271号

陈永辉：本院受理原告俞家寿、俞章顺诉与被告陈永
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5600
元；2、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608.4元（按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20日暂算至起诉之日止，并
要求继续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
员俞玮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瑾、刘剑军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6年8月29日9：30在第八审判庭公开进行
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6661号

薛海华：本院受理原告张月辉诉被告义乌市安泰进
出口有限公司、薛海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薛海华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
第666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义乌市安泰
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张月
辉货款32359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10月16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月辉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850
元，由被告义乌市安泰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828号

余卫红、赵敬义：本院受理原告金建群诉被告余卫
红、赵敬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6年6月1日向本
院提出撤诉申请。因被告余卫红、赵敬义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余卫红、赵敬
义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828号民事裁定书：准
许原告金建群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59元（已减半），公告费
650元，合计809元，由原告金建群负担。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0784号

倪建新：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文斌、倪建新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由审判员陈
高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森荣、郑欢欢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6年8月16日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须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4250号

陈敏松：本院受理原告方妙英为与被告陈敏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永商初字第42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
容：由被告陈敏松归还原告方妙英借款人民币5万元并
支付利息（利息从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至还清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后 5 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 13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000元。由被告陈
敏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256号

陈俊、张弘鹏：本院受理原告金双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下
午14时40分在第13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66号

黄水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浦江县中医院诉你医
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8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46号

朱红余、吴萍萍：本院受理原告陈卫东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726民初7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817号

陈四洪：本院受理原告齐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02817号案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14
日上午9时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58号

黄碧仙：本院受理原告宣卫军诉被告黄碧仙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26民初1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41号

胡兵：本院受理原告洪云霞诉被告胡兵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26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414号

郑悦甘：本院受理原告徐卫强诉被告郑悦甘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
34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305号

鲍跃进、陈雪花：本院受理原告傅君君诉被告鲍跃
进、陈雪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3305 号起诉状副本
和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一、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
借款 53000 元及利息 15600 元；二、由两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审判员张孟
有、黄轩，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
月20日上午9：00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701号

洪浩凯：本院受理原告郑延炎诉被告洪浩凯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人民币46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5年1月1
日起约定月息1.5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0日
上午9：00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1号

王国潮：本院对原告楼水平诉被告王国潮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为：由被告王国潮支付
原告楼水平布款人民币 647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本案受理费 1418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2068 元，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